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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法

以此为戒法治漫画

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这“老干妈”是假的

来源不明的辣油、色素在苍蝇乱飞的作坊

里随意熬制，再装进假冒“老干妈”辣椒酱瓶子

里，两年内售往全国多地近2万瓶。日前，安

徽省含山警方打掉了一个生产加工假冒伪劣

“老干妈”酱的窝点，现场缴获成品辣椒酱近

4000瓶。

新华社 徐骏 作

本报记者 丁田醒

免费上门办理，送金额不等的加油卡，

高速通行费打折……最近一段时间，各家

银行推销ETC（高速不停车收费系统）业

务的广告层出不穷，优惠力度颇大，这让不

少人都有了办理ETC的念头，杭州的许女

士就是其中一位。

今年上半年，许女士买了辆新车，还幸

运地选到了一个心仪的车牌号。前些天，

她打算给爱车办理ETC。可是，当她登录

某家银行的微信办理页面进行申请时，却

发现自己的车牌号已经捆绑了ETC，不能

重复捆绑。

“我明明没有办理过ETC，怎么就显

示已办理了呢？”突然被“剥夺”了办理

ETC的资格，许女士百思不得其解。为

此，她拨打了本报的热线电话，向记者

求助。

保险起见，记者再次向许女士确认之

前是否开通过ETC，或是曾将自己的车辆

信息提供给亲朋好友办理相关业务。许女

士表示“肯定没有”，并强调自己的身份证、

行驶证等证件也从未借给其他人。

许女士还特意提到，她曾上网查询过，

有网友给出的解释是，可能是信息泄露了，

被“黄牛”给抢办了。这种说法令许女士非

常紧张。

那么，是否真的是因为信息泄露，导致

被黄牛“捷足先登”？真正的车主还能办理

ETC吗？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杭州市高

速公路不停车收费服务处的相关客服人

员。客服人员说，像许女士这种情况的确

存在，但数量不多。主要原因是，车牌之前

被其他车主用过，前任车主办理过ETC，

之后因为车牌号不用了，在没有解绑ETC

的情况下，车牌号被车管部门回收，过了一

段时间，该车牌号又被投放到摇号池中，现

任车主选中这块车牌后，再去办理ETC，

就会产生这种情况。

“如果车牌前任使用者未注销ETC的

话，我们会在系统里进行查询，如确因车牌

号前任使用者过户或车辆买卖等原因导致

ETC被占用，我们会将原车牌捆绑的ETC

注销。”客服人员建议，如果遇到此类情况，

车牌号现任使用者可携带身份证、车辆行

驶证，前往位于杭州市下城区朝晖路122号

的杭州市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服务处和省

内各地ETC客服中心进行查询办理；还可

以关注杭州ETC的官方微信号，在线上传

身份证、车辆行驶证等证件，待后台审核后

将原车牌捆绑的ETC注销，再去银行解除

原来的捆绑协议，就可以重新办理ETC。

为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客服人员

建议，广大车主在旧车换置新车过程中变

更业务时，应将旧车业务全部转移至新车；

若不再购入新车，则应注销ETC等相关业

务，以免影响下一任车牌使用者办理各项

业务。

得知自己不是因为信息泄露被“黄牛”

抢办导致无法办理ETC业务后，许女士松

了一口气。后来，在杭州市高速公路不停

车收费服务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车牌“前

任”捆绑的ETC被注销，许女士顺利办理

了ETC业务。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龙轩

管辖异议不是想提就提，温州一公

司十余次管辖异议被依法裁定驳回，还

一再以相同理由提起管辖异议，近日，

温州市龙湾区法院以滥用管辖权异议

对这家公司作出罚款 6 万元的处罚

决定。

前不久，龙湾区法院受理了原告浙

江尚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温

州诚远制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远公

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法院审查时发

现，诚远公司在龙湾区法院有五十余起

诉讼案件，或为原告，或为被告。2019

年3月至今，诚远公司在作为被告的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先后对13起案件

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均是该公司为中

外合资企业，所涉案件是涉外民事案

件，要求移送温州市中级法院处理。

龙湾区法院调查后认为，诚远公司

系中外合资有限公司，并不是法律上规

定的涉外民事案件主体，因此不具有涉

外因素。据此，龙湾区法院裁定驳回诚

远公司对相应案件的管辖异议。之后，

诚远公司又一一提出上诉，上诉理由也

都一致。温州中院对管辖异议上诉案

件审理后，均予以驳回，维持原裁定。

这一次，诚远公司在与浙江尚升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中，

又以“案件涉外”的理由提出管辖权异

议。龙湾区法院认为，诚远公司相应的

管辖权异议理由十余次均被温州中院

生效裁决否定，龙湾区法院对诚远公司

的诉讼案件有管辖权，这已由温州中院

生效裁决确认，但诚远公司还是不断以

相同理由反复提出管辖权异议。龙湾

区法院认为，诚远公司此举的目的在于

恶意拖延诉讼程序，其行为属于滥用当

事人提起管辖权异议的权利，违背了管

辖权异议制度的价值取向和诚实信用

原则，严重妨害审判活动的进行，遂对

诚远公司作出罚款6万元的处罚决定。

法官说法：
管辖权异议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

保护被告合法权益，有效制衡原告诉权

以及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然而，

在民事诉讼实践中，常常出现被告滥用

管辖权异议、拖延诉讼的情形。管辖权

异议的案件，成立的往往只占极少部

分，大部分案件都是当事人以极小的代

价(100元的费用)，将案件拖延几个月，

如果需要公告，案件审理时间则更会被

进一步拉长。

虽然被告享有提起管辖异议的权

利，但对自己拟提出的异议请求要存在

合法合理的异议理由，诚实行使自己的

诉讼权利，以理性思维进行诉讼活动，

有效利用司法资源，共同营造公平公正

的法治环境。

为了转移被执行财产
有人想出一条“妙计”

通讯员 金淑丽

本报讯 近日，武义县法院对被告人颜

某、鲍某、林某、沈某以拒不执行判决罪分别

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8个月，缓刑1年到3个

月不等，并对涉案赃款予以追缴。

2018年上半年，武义县法院为执行浙江

吉瑞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瑞公司）欠

债1840.36万元系列案件，通过司法拍卖网

拍卖吉瑞公司房产。

为参与拍卖款分配，吉瑞公司负责人颜

某想出一条“妙计”：安排在吉瑞公司从事管

理工作的鲍某、沈某组织公司员工，向武义

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申请劳动仲裁；又

吩咐吉瑞公司会计林某制作虚假拖欠工资

清单。林某采用虚报拖欠人数、提高员工底

薪等方法，提高拖欠工资金额，制作了虚假

拖欠工资清单。

颜某、鲍某、沈某、林某分工配合，采用

虚报拖欠工资的方法，于2018年6月、9月分

两次组织公司员工申请劳动仲裁，第一次要

求吉瑞公司支付拖欠公司64名员工工资共

计77万余元，其中虚报8.6万余元；第二次要

求吉瑞公司支付拖欠公司48名员工工资共

计96万余元，其中虚报36万余元。

2018 年 6 月 22 日，吉瑞公司房产以

1526.3万元的价格竞卖成功。同月25日，鲍

某、林某等人代表吉瑞公司员工向武义县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遂将77万余元员工

工资执行完毕。之后林某从员工手中收回

虚报的8.6万元，于同年8月10日将这笔钱

转入颜某母亲朱某的银行账户。同月22日，

鲍某等人又代表吉瑞公司员工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同年11月7月，法院向吉瑞公司

员工发放27万余元执行款，因发现执行款项

可能存在虚假，未继续执行剩余款项。2019

年1月3日，法院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武义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颜某对法

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伙同鲍某、沈某、林某

转移被执行财产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

为均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系共同犯罪。

新车去办ETC却显示“已办理”，是“黄牛”捷足先登？
原来是“前任”惹的祸

十余次管辖异议被驳，被告仍“孜孜不倦”
法院：这是滥用管辖权异议，罚款6万元


